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高龄职工
老年生活保障金发放审批一次性告知书
一、申请条件：
1、具有我省城镇户籍；
2、2012年12月31日前达到或超过70周岁（1942年12月31日前出生）；
3、曾经与我省国有企业、县级以上城镇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注：必须是正式办理招工（干）手续的人员，提供《招工登记表》或其他劳动人事部门盖章证明其曾招为正式职工的材料)；
4、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申报材料：
1、 个人完整的档案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
2、 《审批表》2份；
3、 身份证原件、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各2份；
4、 主管局公示回执。              (咨询电话：6762663)
三、办理流程：
原工作单位→主管部门（经贸局）→企业社保→人社局
四、文件依据：
1、《福建省解决未参保高龄职工老年生活保障和特殊困难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办法》（闽人社文[2013]139号）
2、《关于实施闽人社文[2013]139号文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闽人社办[2013]88号）
3、《审核闽人社文[2013]139号注意事项》（省厅养老处2013.6.13）
4、莆人社文[2016]26号、闽人社文[2015]395号
